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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开发办）、房地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估

价师学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为贯彻落实朱基总理在九届

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加快

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记录者付

出代价，名誉扫地，直至绳之以法”的精神，进一步做好整

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工作，规范房地产企业及执（从

）业人员市场行为，增强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的信

用意识，提高行业诚信度和服务水平，根据建设部等七部委

印发的《关于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建住

房[2002]123号），我部决定建立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

员信用档案(以下简称“房地产信用档案”)系统。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房地产信用档案的建立范围和主要内容

。房地产信用档案的建立范围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

介服务机构、物业管理企业（统称“房地产企业”）和房地

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等专业人员【

统称“执（从）业人员”】。房地产信用档案的内容包括基

本情况、业绩及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以便为各级政府部

门和社会公众监督房地产企业市场行为提供依据，为社会公

众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提供服务，为社会公众投诉房地

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提供途径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二、按

照“统一规划、分级建设、分步实施、信息共享”的原则，



认真组织好房地产信用档案系统的分级建设和管理工作。为

保证全国房地产信用档案建设系统的全面推进和顺利实施，

各级建设（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立本行政区内

所有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的信用档案，在此基础上

，建设部组织建立资质一级房地产企业及执业人员的信用档

案。省级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

任，按照《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建设

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房地产信用档

案系统建设具体实施计划，于2002年11月底前报建设部备案

，并尽快组织实施。 三、房地产信用档案系统建设要充分利

用现有网络资源和信息资源。房地产信用档案系统是中国住

宅与房地产信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房地产信用档案系

统应通过中国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实现互联互通。房地产信

用档案建设要与企业资质审批、年检及专业人员执（从）业

资格注册等工作有机结合，加强与相关行政执法监督机构、

房地产电子政务系统、行业协（学）会自律管理系统和房地

产企业经营管理系统的信息共享，以保证信用档案信息的有

效、及时、客观、权威。 四、房地产信用档案建设要与整顿

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推进企业上网工程相结合。建立房

地产信用档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规范和整顿

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企业规范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地要通

过房地产信用档案的建立，记录和改善房地产行业信用状况

，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同时，大力推进企业上网工程，加

快企业信息化、网络化进程，提高其现代化管理水平，以提

升全行业的综合素质和整体竞争力，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 请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开发办



）、房地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确定一名负责

房地产信用档案建设工作的联络员，于2002年9月15日前报我

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在建立房地产信用档案工作中有何问

题和建议，请及时与我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和信息中心联系

。 附件：1．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建

设实施方案 2．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记录内容及说明 3．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信用档案记录内容及说明 4．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信用档案记录内容及说明 5．物业管理企业信用档

案记录内容及说明 6．投诉记录内容及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 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